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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宗旨：推廣韌體工程相關之學術及技術交流，並且激勵韌體相關領域之投入，本會特設

置韌體工程師認證。 

二、韌體工程師認證每年舉辦乙次，名額不拘。認證通過者，獲贈獎金與韌體工程師證書乙

紙。 

三、認證通過者，得獲邀於頒證典禮中專題演講。演講意願與內容，由獲邀者自由決定，演

講內容可免費刊登於國際期刊Annual Firmware Progress。 

四、韌體工程師認證審查委員，理事會聘任之，任期兩年。 

五、申請者依據學會公告之截止日期，備齊申請表件及相關資料向臺灣韌體學會提出申請。

審查結果分三類：通過，條件通過，拒絕。通過者，發予證書；條件通過者，安排面談

後決定之；拒絕者，將被告知詳細理由。 

六、本設置辦法如有修訂，需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七、審查資料: 

1. 電子檔以申請者英文姓名為檔名。 

2. 申請表 (PDF格式)。 

3. 身分證明 (PDF格式)。 

4. 對評審審查有幫助的內容，包含詳細履歷，自傳，比賽，奬項，専利，論文發表，證

照，參與臺灣韌體學會舉辦之各類研習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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